[image: 国徽1024]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2024—2025年度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奖励政策的通知
渝经信规范〔2025〕9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管委会，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1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发改综合〔2023〕545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行动计划（2022—2025年）的通知》（渝府办〔2022〕24号）文件精神，现将重庆市2024—2025年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奖励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励支持方向
（一）支持农村地区（乡、镇）公共快充站建设
奖励项目：支持中心城区以外农村地区（乡、镇）建成并投运面向全社会开放，且平均单枪功率（充电模块功率/充电枪数量，下同）不低于60千瓦的公共直流充电桩。
奖励标准：对达到建设目标（建设目标详见附件）及公共充电站实现乡镇全覆盖的区县，给予6000元/枪的一次性建设奖励。
（二）支持市级充换电服务平台建设
奖励项目：支持市级车桩监测平台、市级充换电APP运营平台建设运营，不断完善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安全监管、信息公开、一键找桩等功能。
奖励标准：对市级车桩监测平台、市级充换电APP运营平台建设运维主体，按照不超过年度投入金额的50%，分别给予不高于300万元、50万元的年度奖励。
（三）支持营造推广氛围
奖励项目：支持举办新能源汽车国际车展、新能源汽车下乡、充换电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新能源汽车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峰会、论坛、展会、大赛、培训、沙龙等活动。
奖励标准：对具有相关资质的活动举办方，按照不超过活动经费（场地租赁费、搭建费、推广费、咨询费、现场执行费）的30%给予奖励，单场活动年度奖励资金不高于100万元。
二、资金审核及拨付
（一）农村地区（乡、镇）公共快充站建设奖励。按照“先预拨、后清算”的方式，支持中心城区以外的区县启动农村地区（乡、镇）公共快充站建设，后续根据各区县在农村地区的建设情况进行清算。各区县充电基础设施主管部门应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再将相关申报材料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委，由市经济信息委组织第三方机构对报送的资料进行审核。
（二）市级充换电服务平台建设奖励、营造推广氛围奖励。申报单位自行申报，由市经济信息委组织第三方机构对报送的资料进行审核，并根据审核情况拨付奖励资金。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通知由市经济信息委另行制定发布。
（二）本通知所支持的充电基础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1.实现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申报奖励资金的充电基础设施，应接入市级车桩监测平台并保证数据传输正常、真实有效。
2.容量及数量要求。公共快充站的容量不低于240千瓦/站，应建设不低于4把快充枪。
（三）申报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奖励的企业应符合以下要求：
1.在线总功率要求。在农村地区（乡、镇）建设完成的充电基础设施累计在线总功率（充电模块总功率）需不低于3000千瓦。
2.切实履行安全及运营责任，符合《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应急管理局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重庆市气象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充换电基础设施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渝经信规范〔2024〕14号）相关要求。
3.遵循市场化公平竞争原则。无不合理竞争或扰乱市场秩序的经营活动。
（四）国家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建设的充电基础设施（含超充站）不纳入奖励政策范围。
（五）新建及改建的超充站按照《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全市超充基础设施建设评价奖励办法（2024年）〉的通知》（渝经信发〔2024〕53号）相关标准及要求执行。
（六）2023年度及以前年度已建成投运且未获得建设补贴的充换电基础设施，按照《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2023年度充换电基础设施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渝财规〔2023〕3号）的补贴标准和要求执行。
（七）严肃申报纪律。相关工作人员要切实做好项目申报工作，加强平台数据校核，不得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敷衍塞责。对违规谋补和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补的企业，追回违反规定谋取、骗取的有关资金，并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查处。对不配合奖励信息核查、扰乱阻碍审核结果认定，以及核查抽查认定虚假建设或兼并、桩站信息与实际不符、上传市级监测平台数据与实际不符、获得奖励后桩站闲置等行为，将视情节严重程度，采取扣减奖励资金、暂停或取消奖励资金申请资格等处理处罚措施。
奖励政策从2024年1月起算，有效期截至2025年12月31日。原《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2024—2025年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奖励政策〉的通知》（渝经信规范〔2024〕21号）同步废止。

附件：2024—2025年农村地区（乡、镇）公共快充站建设
目标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2025年12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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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年农村地区（乡、镇）
公共快充站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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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地区
	应建设乡镇数量（个）
	应建设快充站数量（座）
	应建设充电枪数量（个）

	1
	酉阳县
	33
	33
	132

	2
	开州区
	30
	30
	120

	3
	万州区
	28
	28
	112

	4
	彭水县
	27
	27
	108

	5
	南川区
	25
	25
	100

	6
	奉节县
	23
	23
	92

	7
	石柱县
	23
	23
	92

	8
	城口县
	21
	21
	84

	9
	巫溪县
	21
	21
	84

	10
	秀山县
	20
	20
	80

	11
	梁平区
	19
	19
	76

	12
	黔江区
	19
	19
	76

	13
	巫山县
	18
	18
	72

	14
	丰都县
	15
	15
	60

	15
	合川区
	15
	15
	60

	16
	潼南区
	15
	15
	60

	17
	武隆区
	14
	14
	56

	18
	垫江县
	13
	13
	52

	19
	铜梁区
	13
	13
	52

	20
	荣昌区
	12
	12
	48

	21
	长寿区
	10
	10
	40

	22
	大足区
	8
	8
	32

	23
	永川区
	7
	7
	28

	24
	璧山区
	4
	4
	16

	25
	涪陵区
	3
	3
	12

	26
	江津区
	1
	1
	4

	27
	綦江区
	1
	1
	4

	28
	万盛经开区
	1
	1
	4

	29
	合计
	439
	439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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